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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已完成主要結構並申報勘驗 8 層建築物，在建造執照(詳本提案附件)法定期限內

完成 8F 勘驗，且現況照片(詳本提案附件)已完成屋突物及外觀裝修工程，可否

依此事實認定完成建築物主要構造，而不須由原承造人、監造人共同出具證明，

由新承造人、監造人於申請書載明主要構造已建築完成，並重新辦理建造執照，

繼續施工未完成之建築物設備與隔間？(提案人：臺南縣建築師公會) 

說  明：一、本建築物 BF、1F-3F 於 77.10.17 領有(77)南工使字第 6007 號使用執照(詳 

本提案附件)，82.9.4 取得 BF、4F、5F、6F、7F、8F 增建工程之建造執照，

規定竣工期限為 83.09.04，且第一次核准開工展期為 83.06.04，而於 83.05.28

申請開工在案。經二次竣工展期，完工日期應為 85.5.28，本案 8 層勘驗日

期為 84.09.01，在建照期限內完成建築物主要構造。 

二、僅完成主要構造之建築物，其尚未完成之室內隔間、建築物主要設備部

分，須重新申請建造執照始得繼續施工。申請建造執照其已完成之主要構造

部分得不因法令之變動(容積率之實施)而為變更。惟室內隔間、建築物主要

設備部分應依重新申請時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(詳本提案附件：87.09.04 營

署建字第 58897 號函) 

三、重新申請建造執照，計畫繼續建造時，已完成部分與繼續施工部份應視作整

個工程之一體。並以新照之起造人，承造人、監造人分別為該工程之起造

人、承造人、監造人，對全部工程依法負其應負之責任。(詳本提案附件：

63.10.17 臺內營字第 602896 號解釋函) 

四、建築工程完竣，即主要構造、室內隔間、建築物主要設備完成；倘承造人或

監造人拒不會同起造人申請使用執照，起造人得依建築法第 70 條第 2 項經

評審後單獨申請使用執照，是本案起造人變更承造人之時限，應以該建築物

是否建築完竣為其要件。惟建築工程是否完竣涉事實認定，宜請新承造人及

監造人明列建築完成與未完成之項目，如無未完成項目，自無變更承造人之

必要。(詳本提案附件：87.08.18 營署建字第 61260 號) 

五、建築物勘驗完成，且現況為外觀裝修完成，距現今已有 16 年，足可證明其

僅為逾期失其效力之建物，而不須原承造人、監造人出具證明。 

決  議：本案應依內政部 63.10.17 臺內營字第 602896 號函釋(詳本提案附件)規定辦理，即

建築物已完成部分與繼續施工部分應視為整個工程之一體，以重新領照之起造

人，承造人、監造人分別為該工程之起造人、承造人、監造人，對全部工程依

法負其應負之責任，免再檢附原承造人、監造人出具證明。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
